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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  

 
 通 知 企 业 补

交 所 需 文 件  

(三个 月 内 )  

二十日内将 

申请卷宗及分析报告送交 

经济财政司司长审批 

审批结果  

专函通知金融管理局、贷款银行／融资租赁公司

及申请企业 

获批申请  

专 函 通 知  

申 请 企 业  

 

不获批申请  

归 档 /登 录 资 料  

放弃申请  

银行贷款方式 

 购置工业或商业楼宇的单位 

 建造、扩建或修缮工程 

 购置全新的设备，尤其是智能化设备 

 购置全新的营运车辆、船舶或航空器 

 购置资讯软件或系统 

 取得知识产权 

 取得商业特许或特许经营权 

融资租赁方式 

 融资租赁全新的设备，尤其是智能

化设备 

 融资租赁全新的营运车辆、船舶或

航空器 

向 经 济 及 科技  

发 展 局 提 出申 请  

进行投资 

 
 经 济 及 科 技发 展 局

检查是否符合 

申请资格及条件 

  

申请期限 

工程项目：工程准照首次发出日起六个月内 

其他项目(贷款方式)：完成项目日起六个月内 

融资租赁方式：合同生效日起六个月内 

  

自通知日起计

三个月内没作

出补交或回复  

 

 

批

准 

 

不批准 

  

分析企业的投资项目    

是否符合法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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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三个月内提交银行担保； 

2. 工程项目：工程准照首次发出之日起三年内竣工； 

3. 非工程项目（贷款方式）：接到批给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； 

4. 融资租赁方式：接到批给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获交付租赁物； 

5. 补贴期间每年提交“投资项目状况报告”。 

通知澳门金融管理局以下事项： 

1. 贷款动用或融资租赁合同生效的日期； 

2. 受益人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或支付租金的情况； 

3. 受益人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，又或提前支付租金； 

4. 受益人迟延偿还贷款本金或利息，又或迟延支付租金超过六个月。 

负担 

补贴款项 

1. 将企业提交的银行担保送交工商业发展基金； 

2. 结算和支付补贴款项，以及结算返还的补贴款项； 

3. 每季度提交补贴资料予工商业发展基金核实及结算。 

企业 

（受益人） 

贷款银行/ 
融资租赁公司 

澳门金融管理局 

义务： 

职权： 

经济及科技 

发展局 

1. 分析申请，跟进获给予补贴的卷宗，并监察获许可给予补贴的贷款及

融资租赁，以及检查和核实投资项目涉及的财产的用途、状况； 

2. 每年首季度向行政长官提交补贴情况报告。 

企业 

（受益人） 

贷款银行/ 

融资租赁公司 

澳门 

金融管理局 

工商业 

发展基金 
1.每期供款/支付租金 

2.通知每期供款/ 

 支付租金情况 

  

3.计算及支付 

每期补贴款项 

4.将款项存入 

受益人指定账户 
  

  

  

定期通报 

结算金额及状况 


